
《绿色数据中心算电协同调控系统技术要求》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主要工作过程

起草（草案、调研）阶段：2024 年 8 月开始，华北电力大学牵头各单位成

立标准编写组，讨论确定了标准的主要内容及具体的分工工作，同时进行调研分

析，收集资料，准备立项审查答辩；

标准立项阶段：2024 年 9 月，召开了第一次标准的专家立项评审会，经中

国电工技术学会标准工作委员会专家组审议，批准《绿色数据中心算电协同调控

系统技术要求》标准立项；

编写研制阶段：2024 年 9 月-10 月标准编写组根据立项专家组意见和建议，

标准编写组进行标准编写研制，形成了标准草案稿；

中期稿评审阶段：2024 年 10 月，召开了第二次标准的专家中期评审会对标

准草案稿进行讨论修改，形成了征求意见稿。

2、主要参加单位和起草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标准由华北电力大学、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学院

电工研究所、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国网

青海省电力公司、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共同负责起草。

主要成员：丁肇豪、王鹏、王宣元、王朝阳、徐立、王旭、舒隽、程瑜、闫

月君、闫静、王泽森、刘蓁、孙逸萌、杨威、管歆茹。

所做的工作：标准编写组收集了近几年关于绿色数据中心算电协同调控方面

的相关资料，通过对比整理分析确定了标准主要编制内容，由华北电力大学牵头

完成标准初稿编制，其他参与单位配合并负责收集相关资料、提出建议。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根据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

构和起草规则》的编写原则制定，定位为团体标准，是对国家标准的补充，与相

关技术领域的国家现行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及相关标准保持一致。

本标准遵循科学性、先进性、经济性，坚持实事求是，以绿色数据中心算电

协同调控系统相关的基础数据管理、算电协同调控系统构建、算力负载调控、运



维与管理为内容，规定了算电协同调控系统要求，适用于绿色数据中心进行算电

协同的计算任务调度和算力资源管理工作。本标准统一了绿色数据中心算电协同

调控管理规范。

2、标准主要内容

本标准正文包括六章。 第一章是本标准的适用范围。 第二章是规范性引用

文件。 第三章是术语和定义。

第四章是基础数据管理，介绍了绿色数据中心设备信息、电力侧、算力侧、

碳排放与环境信息包括的主要内容，以及运行过程中所需要记录的数据类型要求。

第五章是算电协同调控系统，介绍了系统基本架构、系统软件要求以及系统

互联互通的具体要求。

第六章是算力负载调控要求，介绍了调控范围、调控策略及要求、算力负载

调控过程及反馈与调控效果评估具体指标。

第七章是运维与管理要求，介绍了系统运维管理包括巡检管理、维保管理与

维修管理的具体要求，以及对数据备份与恢复、运行监测与预警机制等方面进行

规范。

3、主要技术差异

本标准为新制度标准，无主要技术差异。

4、解决的主要问题

本标准规定了绿色数据中心的算电协同调控提供基础数据管理、系统构建、

算力负载调控、以及运维管理方面的技术要求指导。通过构建算电协同调控系统，

为绿色数据中心运营管理人员和电网公司营销、调度部门人员提供有效的技术指

导和参考，提高绿色数据中心的算电协同调控的规范性，填补算力灵活调度与电

力系统协同优化的相关技术要求的空白，全面支撑未来算电低碳融合发展。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本标准是通用要求，规定了绿色数据中心的算电协同调控相关要求，包括基

础数据管理、算电协同调控系统、算力负载调控，运维与管理等方面，拟选定第

三方单位对本标准涉及的要素进行独立检验。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为实现“双碳”目标，推进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深度融合，解决数据中心高

能耗、高碳排等问题，大力发展绿色低碳数据中心已成为新形势下数字基础设施

建设的核心策略。其中，算力与电力协同调控在数据中心能源管理中的重要性日

益凸显。由于数据中心计算任务具有高度动态性和不确定性，特别是在大规模分

布式计算环境下，传统的调度方法难以适应复杂多变的计算需求和能源供给，难

以满足数据中心运营商和电网调度人员的实际需求。因此，本标准通过制定相关

标准来规范绿色数据中心算电协同调控的数据基础、系统功能、调控评价和运维

管理要求，以降低数据中心能耗和碳排，促进可再生能源消纳，推动数据中心向

更加智能、高效、绿色的方向发展。本标准可根据不同产品的战略和具体情境，

进行体系灵活变化。

六、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未检索到国际同类标准。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

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与相关技术领域的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和政策保持一致。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标准编制过程中充分征集了专家意见，所有意见均按照标准编制程序进行了

是否采纳，不存在重大分歧意见。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标准的性质为团体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7天后实施。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